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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战略环境评价要求在决策中考虑到环境保护的因素，最大程度上减少政策、计划、规划实施过程中对环

境的损害，是一项重要的环境治理工具。在此之前，各国通过制定战略环境评价对各自管辖范围内的海

域进行保护，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但相比之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战略环境评价制度的构建还

是一个相对新的领域，而实际上这部分的海域占据着地球海洋的三分之二。这些地区拥有独特的生态系

统，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家园。作为BBNJ协定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环境评价在衡量累积影响，促进海

洋一体化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加强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战略环境评价研究有助于我国更

好地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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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is an important tool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which re-
quires tha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actor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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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to minimize the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plans 
and plans. Before that, countries have made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to protect the sea 
areas within their jurisdiction and achieved good results. But in comparison, the construction of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system for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is still a rela-
tively new field, and actually this part of the sea accounts for two thirds of the earth’s oceans. 
These areas have unique ecosystems and are important homes for biodiversit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BBNJ agreement,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ea-
suring the cumulative impact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ne integration. Strengthen-
ing the study on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in areas beyond the national jurisdiction will 
help our country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marine governance better and safeguard our maritime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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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海洋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将威胁全人类共同的生存与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展和实践水平的提高，人们在公海开展的海洋活动种类越来越丰富，强度越来越大。海洋环境污染问

题的日益突出使得我们对于该区域生态环境的保护不能仅仅停留在出了问题再保护的后发层面，而应该

采取更主动的姿态，顺势而为。在此背景下，研究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战略环境评价问题具有重要

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将从战略环境评价的基本内涵入手，结合当前正在进行的 BBNJ 协定谈判，

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战略环境评价问题展开研究，同时在这基础上为我国应对该问题提出几点切实可

行的建议。 

2. 战略环境评价的基本内涵 

2.1. 战略环境评价的定义 

1969 年美国国家环保局在其制定的《国家环境政策法案》(简称 NEPA 法案)首次提出战略环境评价

的相关概念。其中第 102 条第 3 款要求，所有的联邦政府和机构对那些显著影响人类环境质量的法规和

其他主要联邦行动的建议都必须准备一份详细的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并在报告中规定对政策、规划、

计划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之后由于国家间发展水平的差异，对于战略环境评价概念，人们并没

有形成统一的界定。但目前被广泛采用的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环境影响中心教授 RikiTherivel 给出的定

义，即战略环境评价是指对政策(Policy)、规划(Program)、计划(Plan)及其替代方案的环境影响进行的规

范、系统、综合的评价过程[1]。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理工具，在国际层面上，战略环境评价得到了广泛的

认同。国际社会普遍将战略环境评价视为环境治理的重要工具。可以说，战略环境评价的应用是人类基

于环境问题认识不断深入的结果，是环境影响制度不断发展、演化的必然。 

2.2. 战略环境评价与环境影响评价的区别与联系 

战略环境评价有别于一般的环境影响评价。首先，战略环境评价的范围更为广泛，包括了法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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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规划、计划等。战略环境评价不再仅仅局限于单个项目，而是从更综合的视角考虑环境影响问题；

其次，战略环境评价介入环境影响的时间更早。战略环境评价往往是在法律、政策、规划和计划的起草

和制定阶段就进行了评价，是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作出的超前反应；最后，战略环境评价是一套独立的、

完整的、不同于环境影响评价的、全新的制度。由于对空间、时间覆盖的尺度更大，涉及的社会因素也

更全面，因此战略环境评价采用了新的评价技术和方法。 
但与此同时，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战略环境评价与环境影响评价之间并不是对立排斥关系。两者在

很多地方仍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一方面，环境影响评价为战略环境评价提供具体的信息和内容，是对战

略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补充，战略环境影响评价不能脱离已有的环境影响评价的基础[2]；另一方面战略

环境评价反过来又为环境影响评价的开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框架，指导相关的环境影响评价。两者的评价

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 战略环境评价与 BBNJ 协定谈判 

战略环境评价在国际法上的最新发展体现在 BBNJ 协定中。众所周知，BBNJ 协定谈判共设置了海洋

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Marine Genetic Resources, MGR)、海洋保护区(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
环境影响评价(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Capacity-Building and 
Transfer of Marine Technology, CBTT)四大议题。其中，战略环境影响评价是环境影响评价议题下争论比

较多的话题之一。各国主要围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ABNJ)战略环

境评价的内涵以及 BBNJ 协定中是否应该包括战略环境评价等问题展开讨论。 

3.1. BBNJ 协定中的战略环境评价 

支持在 BBNJ 协定中纳入战略环境评价制度的国家和组织主要包括欧盟、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加勒比共同体、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塞内加尔、非洲集团，他们有以下三方面理由：第一，战略

环境评价是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补充，便于考虑累积影响，有助于更好地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厘清

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第二，战略环境评价有利于促进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划区管理工具的适用，以

及可以作为支持综合海洋管理和促进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的工具。第三，战略环境评价还有利于提高

BBNJ 协定的国际化程度，增强各国跨部门之间的合作。 
反对在 BBNJ 协定中纳入战略环境评价制度的国家主要包括美国、俄罗斯、日本，他们的理由如下：

第一，各国就战略环境评价的概念、范围、执行主体等诸多问题仍未形成共识[3]。第二，战略环境评价

不属于《公约》所规定的内容。根据《公约》第 206 条，环境影响评价的对象是正在计划中的活动。战

略环境评价针对的是政策、计划和规划，这些都不是《公约》第 206 条所指的“活动”。第三，在国家

管辖范围以外区域开展战略环境评价尚不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公约》第 206 条规定，环境影响评

价应在“实际可行范围内”进行。在目前情况下，对于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开展战略环境评价以及

与其密切相关的累积影响评价是否“实际可行”尚存疑问。 

3.2. 战略环境评价在 BBNJ 协定适用的效果 

战略环境评价在 ABNJ 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与海洋划区管理工具一道，被认为是促进人类未来发展，

增进人类福祉，实现人类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的现代养护管理工具[4]。具体而言，战略环境评价在 BBNJ
协定的适用具有衡量累积影响、促进海洋治理一体化建设等一系列重大的作用。 

3.2.1. 累积影响 
人类在 ABNJ 开展海洋活动强度越来越高，如深海海底采矿、海洋施肥、海洋倾废等，使得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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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洋环境面临愈来愈大的压力，加重了海洋环境污染的损害程度。然而，海洋环境污染的损害具有累

积性，单一的环境影响评价并不能准确反映海洋环境受到的潜在污染的影响。战略环境评价可以在时间

和空间的更大尺度上衡量海洋环境的累积影响，对区域内的海洋环境进行更系统、更全面的评价。因此

为了制定最佳的环境应对方案，考虑持续存在的累积影响，在环境影响评价的基础上开展战略环境评价，

对解决 ABNJ 的累积影响问题，对该区域的海洋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作用和

深远的历史意义。 

3.2.2. 一体化 
当前海洋治理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社会难以提出较为系统、较为全面的治

理方案和应对机制。与碎片化这一概念相对的概念是一体化。由于海洋治理是一个多部门合作、多区域

联动的综合性问题，因而有必要将各区域的海洋环境视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而战略环境评价正体现了

一体化思想。作为一项综合性的管理工具，战略环境评价能够从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角度对政策、规划

层面的环境因素进行更全面和更前瞻性的评价。战略环境评价体现出的一体化思想搭建起不同法律规范

之间的桥梁，为海洋环境治理提供了一个用于制定共同规范的框架，因此具有极大的潜力。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战略环境评价将 ABNJ 的海洋治理由原来的被动反应转变为积极主动。对有些

政策、规划开展的战略环境评价可能不能直接看到带来的显著变化，但受益于系统的评价方法以及跨部

门协作体现出的一体化思想等，这些潜在的影响对 ABNJ 海洋环境的改善将会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5]。 

4. ABNJ 战略环境评价问题对我国的启示 

BBNJ 协定谈判是当前海洋法领域最重要的国际立法进程，各国都对此予以高度重视。中国作为负

责任的海洋大国，“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价值指导，一贯支持并积极推动 BBNJ 协定谈判，为全

球海洋治理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应对 ABNJ 战略环境评价问题，我国应提前做好以下几

点的准备。 

4.1. 完善国内战略环境评价法律 

我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开始引入战略环境评价。2003 年 9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

专门设置了一章为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标志着我国战略环境评价法律制度的正式确立。经过三十多年

的发展，应该说我国的战略环境评价制度建设是取得了一些成绩的。但我们依然要清醒地认识到，总体

而言，我国的战略环境评价制度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战略环境评价立法还存在诸多的不足，我国和战

略环境评价以及海洋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适用范围主要是国家管辖范围以内为主。如我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适用的范围为“中国领域和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1，《海洋环境保护法》也规定了适用范围是“中

国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2，而对于中国管辖海域以外发

生的海洋环境污染，设置了前提条件，即只有造成中国管辖海域污染的才能适用本法。从中可以看出，

这些法律条文并未真正涉及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区域。因此，应当加强对该区域的立法研究，吸收借鉴

其他国家战略环境评价制度的先进经验，有针对性的对现有的和战略环境评价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

增加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战略环境评价的相关条款。这样不仅有利于将 BBNJ 协定及其相关的国际公约及

时转换为我国的国内法，使我国相关立法与国际立法相衔接。而且也能促进了我国的战略环境评价制度

的进一步完善，补齐我国在 ABNJ 战略环境评价方面的短板。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修正）》第 3 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资源保护法（2017 年修正）》第 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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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加强 BBNJ 协定的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利用海洋的能力显著提高，人类活动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内水、领

海、专属经济区等传统区域，活动的疆域越来越多的向公海拓展。一方面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资源

对各国而言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另一方面区域内的生物多样性养护问题又和各国息息相关。然

而，现有的国际海洋治理框架已经无法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经济活动和环境保护的需要，所以有必要在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区域制定一部新的、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律来规制各方行为。BBNJ 协定因而被一些

学者认为将催生“新一轮的蓝色圈地运动”，备受国际社会关注[6]。 
加强 BBNJ 协定的研究，应该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第一，立足本国国情。作为新兴发展起来的

海洋大国，BBNJ 规则对海洋活动的限制，将有可能阻碍国家海洋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讨论

战略环境评价问题时，应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基于我国现有的资金技术和实践能力，构建符合我国实

际需求，利于我国发展需要的战略环境评价制度；第二，应密切关注 BBNJ 立法进程。目前 BBNJ 谈判

已经进入冲刺阶段，各国在战略环境评价议题上也逐渐达成了一些共识，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将战略环

境评价纳入到 BBNJ 协定中。我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在这期间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原来的反对纳

入，转变为现在支持在自愿的基础上开展战略环境评价。可以预想到的是，各国在 BBNJ 中战略环境评

价问题上极有可能达成妥协，协定中规定的环境保护事项最终将有所突破以往的规定。因此，应该在深

入参与 BBNJ 谈判的基础上，持续推进对 BBNJ 协定以及相关的法律框架的讨论，加快 ABNJ 战略环境

评价制度研究；第三，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尤其是复合型海洋法治人才的培养。有关战略环境评价的很

多讨论其实是跨学科的，只有培育一批既精通国际法学又对海洋生物、海洋地理都有所涉猎的复合型人

才，才能为我国参与 ABNJ 战略环境评价制度的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参考建议和智力支持。 

5. 结语 

战略环境评价从诞生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战略环境评价的适用范

围从国家管辖范围内逐步拓展到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环境影响评价是 BBNJ 谈判中的重要议题，而战略

环境评价因其在环境保护过程中扮演的特殊角色，成为环境影响评价议题下的焦点问题之一。BBNJ 谈

判关乎我国海洋战略安全和未来经济发展，积极参与协定谈判符合我国国情，同时也是维护根本国家利

益的必然要求。目前，BBNJ 政府间谈判进入了达成协定的关键期。尽管最终关于战略环境评价在国家

管辖范围以外区域适用的讨论还未尘埃落定，但我们有必要密切关注 BBNJ 领域实施战略环境评价的法

律问题和实践发展，对战略环境评价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最新应用加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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